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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民國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鴻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大家好： 

 

本公司 113 年營運因全球通膨升溫、景氣衰退、俄烏戰爭持續等因素影響而放緩，本

公司仍積極調整營運及產品方向，持續開發新產品與舊產品升級策略，並積極拓展國內新

市場，藉由產品差異化策略，進入海內外各領域，期分散風險，並持續維繫營運動能。 

 

POS 機方面，除了提升現有產品升級更新外，本公司也針對中小型支付整合出一系列

相對應的解決方案，幫助中小型零售業數位化，並針對現有機種改良，與其他系統商合作，

提升其日常應用。另外加強研發輕薄多功能新機種因應客戶小型店面的需求，並藉由導入

新技術與軟體等全方位服務，幫助商家節省人力與成本，提供客戶更有效率的服務與滿意

及黏著度。 

 

一、年度營業概要 

1. 持續強公司治理落實公司永續經營，強化內稽內控，以保障股東權益。 

2. 強化「部門績效」的意識，以加強員工的執行力，協助員工更有效的達成工作績

效目標，並落實績效檢討，並淘汰不適任人員，確保各項業務順利進行。 

3. 以合理的成本更新機種，兼顧體積與效能，設計出符合高彈性性價比更高的機種，

協助客戶節省成本創造利潤。 

4. 藉由導入新技術與軟體整合等全方位服務，達成餐飲設備的智慧化管理與營運，

並開發全新型態的 KIOSK 機種以擴展更多市場需求。 

5. 開發中小型 POS 機以加強新興市場客戶開發，期待能為公司開拓更多市場與商機。 

6. 提高庫存去化及轉化不良資產為有效資產，轉化為公司穩定的金流。 

 

二、未來發展策略 

1. 各部門嚴格控制成本樽節開支並定期檢視，以增加獲利。 

2. 與系統商合作，除了降低硬體的成本，更加強軟體的更新，提供客戶全方位服務

與競爭力。 

3. 增加產品商業應用化的廣度，加快產品規劃時程，縮短新機上市間距，並透過各

協力廠商合作，找出商品的利潤關鍵。 

4. 調整公司組織與結構，尋找增加獲利的方法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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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除穩固既有客戶，也將積極開發國內外的新市場，提升營運績效，讓公司

能更加穩定及成長，最後，感謝全體員工的努力及各位股東的關懷、支持與鼓勵。 

 

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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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國 113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9 

 

附件三：民國 113年私募有價證券執行情形報告 

 

鴻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 

 

項目 113年第 1次私募；股數：50,000,000股 

私募有價證

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

日期與數額 

113年 11月 25日股東臨時會通過以不超過 10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

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並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 2

次辦理。本公司 113年 11月 26日董事會決議，本次(第 1次)辦理私募發

行普通股 5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整。 

價格訂定之

依據及合理

性 

1. 本次私募價格以不低於依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本

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

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再與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均價比較，兩者取高價者之 8成。 

2. 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實際定價日及價格訂定，皆依相關法令辦理，惟

依價格訂定之依據核算，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可能涉及低於股

票面額，若有低於面額訂定，預期股東權益的影響為實際發行價格

與面額差額所產生之虧損，將視公司營運狀況而逐漸消除之。或以

辦理減資、盈餘彌補虧損之方式處理。 

特定人選擇

之方式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 

辦理私募之

必要理由 

考量本公司經營丶財務狀況與發行市場客觀環境，較不易由原股東、公

司員工及不特定投資人於市場上快速取得公開募集資金，而私募方式相

對具有時效性，且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

確保策略性投資人與本公司維持中長期股權關係，有利未來相關資源之

持續引進，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 

價款繳納完

成日期 
民國 113年 12月 10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金額(元) 
私募持股

比重% 

與公

司關

係 

榮剛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99,400,000 14.00 無 

精剛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99,400,000 14.00 無 

久陽精密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99,400,000 14.00 無 

沛波鋼鐵股份 證券交易法第 43 99,400,000 14.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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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聯合光纖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99,400,000 14.00 無 

春雨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99,400,000 14.00 無 

友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49,700,000 7.00 無 

台灣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第 2

款 

63,900,000 9.00 無 

實際認購價

格 
新台幣 14.2元 

私募資金運

用情形及計

畫執行進度 

本次發行 50,000,000股之私募資金 710,000,000元。 

113年第四季實際支用金額 0元，未支用資金餘額：7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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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 113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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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鴻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章節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南市，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配合公司營運

規劃。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三 

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有關全體 

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二人， 

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選任之，連選得連任。有關 

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配合公司營運

規劃。 

第十九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前述所謂符 

合一定條件之員工，其條件 

認定授權董事會處理之；本 

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得高於百 

分之五為董事酬勞。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 

勞(且應提撥不低於 0.1%為 

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 

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前述所謂 

符合一定條件之員工，其條 

件認定授權董事會處理之；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得高於 

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 

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因應法規修

改。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75年 2月

21日。 

本章程第 01次修訂於民國

77年 5月 28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75年 2

月 21日。 

本章程第 01次修訂於民國

77年 5月 28日。 

新增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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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程第 02次修訂於民國

80年 6月 24日。 

本章程第 03次修訂於民國

82年 2月 2日。 

本章程第 04次修訂於民國

86年 1月 17日。 

本章程第 05次修訂於民國

88年 1月 27日。 

本章程第 06次修訂於民國

89年 10月 27日。 

本章程第 07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2月 19日。 

本章程第 08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10月 24日。 

本章程第 09次修訂於民國

93年 10月 23日。 

本章程第 10次修訂於民國

94年 12月 05日。 

本章程第 11次修訂於民國

95年 5月 24日。 

本章程第 12次修訂於民國

96年 5月 31日。 

本章程第 13次修訂於民國

97年 6月 13日。 

本章程第 14次修訂於民國

98年 6月 10日。 

本章程第 15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6月 4日。 

本章程第 16次修訂於民國

100年 11月 14日。 

本章程第 17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15日。 

本章程第 18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6月 20日。 

本章程第 02次修訂於民國

80年 6月 24日。 

本章程第 03次修訂於民國

82年 2月 2日。 

本章程第 04次修訂於民國

86年 1月 17日。 

本章程第 05次修訂於民國

88年 1月 27日。 

本章程第 06次修訂於民國

89年 10月 27日。 

本章程第 07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2月 19日。 

本章程第 08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10月 24日。 

本章程第 09次修訂於民國

93年 10月 23日。 

本章程第 10次修訂於民國

94年 12月 05日。 

本章程第 11次修訂於民國

95年 5月 24日。 

本章程第 12次修訂於民國

96年 5月 31日。 

本章程第 13次修訂於民國

97年 6月 13日。 

本章程第 14次修訂於民國

98年 6月 10日。 

本章程第 15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6月 4日。 

本章程第 16次修訂於民國

100年 11月 14日。 

本章程第 17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15日。 

本章程第 18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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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程第 19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6月 28日。 

本章程第 20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21日。 

本章程第 21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6月 12日。 

本章程第 22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7月 13日。 

本章程第 23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6月 24日。 

本章程第 24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5月 29日。 

本章程第 25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9月 6日。 

本章程第 26次修訂於民國

113年 6月 27日。 

本章程第 27次修訂於民國

113年 11月 25日。 

本章程第 19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6月 28日。 

本章程第 20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21日。 

本章程第 21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6月 12日。 

本章程第 22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7月 13日。 

本章程第 23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6月 24日。 

本章程第 24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5月 29日。 

本章程第 25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9月 6日。 

本章程第 26次修訂於民國

113年 6月 27日。 

本章程第 27次修訂於民國

113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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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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